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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为符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需求，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编教材：刑法各论》
在教材整体内容和编写结构上进行了不同于现有教材的尝试：（1）教材整体内容上，理论与实务并
重，附有大量具有代表意义的简短案例，强调法律应用与实务技能的培养，突出知识重点，详略得当
，力求避免部分教材大而化之、缺乏深入探讨的缺陷。
对于常见多发和疑难的重点罪名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点、模糊点以及现有的认识误区，进行了详细
、完整的阐述。
（2）教材编写结构上，在整体遵循传统刑法教科书的章节体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：其一，在每章
、每节标题之下以总结、叙述的方式将本章、本节需要学生掌握的要点进行恰当的总结和提炼，方便
学生掌握和复习；其二，对于每节的案例进行编号，在每节后设置了“延伸思考”、“法条链接”、
“扩展阅读”等栏目。
案例编号和“法条链接”的设置将方便读者索引，通过“延伸思考”，使正文中限于篇幅而无法加以
叙述的问题，通过提示思考问题的方式予以列举，引导读者进一步思考和关注更深层次、更广领域的
相关实务问题和争议问题。
在“扩展阅读”中，列举与本节内容相关的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、学术论文，为读者提供进一步阅读
的指向目标，提供高质量的文献检索结果，避免读者盲目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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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志刚，1973年生，河南洛阳人。
法学博士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，兼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
长。
2007年入选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，2010年获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，当选第十一届全国
青联委员。
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法学研究》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，出版个人专著l2部，翻
译外国刑法典20部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。
曾经获得教育部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、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、司法部法学研究成果奖、钱端升法学
研究成果奖（连续两次获得）等奖励，主讲课程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。
2010年11月，当选第六届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。
 王政勋，1967年生，陕西省洋县人。
法学博士，西北政法大学教授、刑事法学院院长。
出版个人专著《正当行为论》、《刑法修正论》、《刑法的正当性》、《犯罪论比较研究》，发表学
术论文六十余篇，合著专著、教材16部。
 王良顺，1964年生，法学博士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出版专著《单位犯罪论》等，合作翻译《刑法哲学》，在《政法论坛》、《法学家》、《环球法律评
论》、《法学》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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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三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认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属于危害公共
安全犯罪的兜底罪名，但在认定本罪时，必须严格遵循本罪的犯罪构成特征，不能盲目扩大解释，也
不能任意缩小其范围，否则，就有可能混淆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的界限，导致定罪不准，量刑不当
。
 （一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既遂与未遂 本罪是危险犯，只要达到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
度，就属于犯罪既遂。
由于本罪的具体犯罪方法不确定，具体的既遂标准应当结合行为人实施的危险方法进行综合判断。
根据刑法通说，间接故意没有未遂和既遂之说，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。
据此有学者主张，在间接故意罪过支配下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，在没有造成任何客观的
危害后果时，不可能成立犯罪。
①本书认为，不能以此否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犯的性质，间接故意犯罪只有危害后果
出现时才能成立，但此处的“危害结果”应当是包括具体危险在内的广义上的危害后果，而不仅仅是
客观上的损害后果，行为人基于间接故意利用危险方法给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具体危险、尚未造成客
观危害后果的，同样构成犯罪，应当适用《刑法》第114条的规定。
 【案例3—3—03】李某是某市血站的医务人员，由于该市血站库中血液储存量减少，该市财政特批一
部分资金用于血站对外筹集献血。
李某为获得奖励，从外地血库调来一批不合格血液，冒充合格血液，后被人举报，该批血液被封存销
毁。
 本案中，李某将不合格血液放置到血库，供各医院取用，主观上属于间接故意，置病人的生命、健康
权利于不顾，行为的危害性极大，虽然由于他人举报没有造成致人重伤、死亡、重大财产损失的后果
，但是已经达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，应当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 （二）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形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，私设电网的行为和驾
驶机动车冲撞的行为，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常见形态，但是，对上述两种行为的认定
必须要结合具体情况，不能一概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 1.私设电网行为的定性 电作为一种能量，当电流达到一定强度时，与火焰、水流、爆炸物以及危险物
质一样，都会危害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安全，而私设电网的覆盖范围往往较大，就更增加了其危
险性，因此，私设电网的行为应当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“其他危险方法”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对于私设电网的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应当结合下述方面具体进
行考量：（1）私设电网的地点和范围。
私设电网的场域对于私设电网行为的定性具有重要意义。
对于在私人的封闭空间中设立电网的，如在自己家中为防贼而私设电网的，一般不成立犯罪；而对于
在他人可接触的领域或者公共场所私设电网的，则有可能构成本罪。
 [案例3—3—04]2002年屠某承包了一片地从事果树养殖，每年果实成熟后经常有人趁夜盗摘。
2007年屠某为了防止他人盗摘果实，在果园的周边拉上了电网，白天停电，晚上通电。
儿童李某、何某二人白天观察电网并不通电，于是相约晚上一起去盗摘果实，结果跨越电网时李某触
电身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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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编教材:刑法各论》在“扩展阅读”中，列举与本节内容相关的有代表性
的学术专著、学术论文，为读者提供进一步阅读的指向目标，提供高质量的文献检索结果，避免读者
盲目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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